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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于2025年10月17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

材料于2025年10月15日以书面、电子发送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应出席本次会议

的董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由董

事长洪杰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三、审议并通过《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以目前公司最新总股本737,817,473股为测算基数，

拟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68,908,736.50元（含税）。同时，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不送红股。

http://www.sse.com.cn


《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

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4）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中部分制度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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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审议并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表决，同意提名洪杰先生、朱奇峰先生、裴

明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三名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

附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以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经股东会选举通过

后，与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独立董事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的职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表决，同意提名于增彪先生、高剑虹先生、

何佩佩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详见附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经股东会选举通过后，

与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非独立董事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的职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十、审议《关于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表决人数不足半数，该议案直接提交公司

股东会审议。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进一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

平，促进公司战略目标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及持续发展，制定公司董事薪酬方案如

下：

在公司任有实际工作岗位职务的非独立董事，按其在公司担任实际工作岗位

职务与级别、依据公司薪酬管理相关制度领取薪酬，不再另行领取担任董事职务

的薪酬或津贴。公司独立董事领取固定津贴为15万元/年（含税），按月发放。

董事的薪酬方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至新的薪酬方案通过之日止有效。

公司董事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薪酬根据其实际任期按此方

案计算并予以发放。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66）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0月 18日

http://www.sse.com.cn


附件：

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洪杰先生，中国国籍，1967 年出生，厦门大学 EMBA、清华五道口金融学

院 EMBA 工商管理硕士。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第十二届和十三届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常委、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副会长、福建省工商联副主席、莆田市工商联（总商会）主席

（会长）。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洪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9,445.3628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67.02%，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经查询，洪杰先生不存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列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朱奇峰先生，中国国籍，1970年出生，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中欧 EMBA，

高级经济师。曾获评“2018 CIO 领军人物”“ 2023中国 CFO优秀人物”，历任中国

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厦门证券业务部业务员、财务经理，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

司厦门嘉禾路营业部财务经理，中国银河证券集美营业部总经理，厦门船舶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中船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企业融

资总监。2011年进入公司，现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奇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7.6849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05%，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朱奇峰先生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

信责任主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裴明华先生，中国国籍，1983年出生，上海财经大学法学硕士。曾获 21世

纪网房地产金牌分析师，历任新时代证券房地产研究员、行业研究负责人，国融

证券新三板投资负责人，银泰证券股转系统业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2018

年进入公司，现任公司总裁办战略研究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裴明华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

询，裴明华先生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第 3.2.2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

于增彪先生，中国国籍，1955 年出生，厦门大学经济（会计）学博士，中

国注册会计师。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21年退休）、中国成本研究会副

会长。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博导（1999-2021）；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会计系主任（1993-1999）；财政部管理会计咨询专家（2014-2024）；中国总会计

师协会副会长（2014-2021），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专业委员会副主委

（2005-2024）；曾先后担任 20多家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的独立董（监）事。2021

年 1月至今，担任正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独立董事；2022 年 2 月至

今，担任艾斯迪工业技术股份公司（非上市）独立董事；自 2022年 9月至今，

担任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SH.688586）独立董事；自 2022年 11月

7日开始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于增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

于增彪先生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第 3.2.2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高剑虹先生，中国国籍，1964 年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和北

京大学，分获经济学硕士和理学学士学位。现任北京恒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董事、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SH.600528）独立董事、青海互助天佑德青

稞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北京平安富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恒嘉（天津）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监事。历任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中和

应泰财务顾问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和光文化传媒（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丝路金融（香港）有限公司合伙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银行一部副主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中国银河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

理、光大证券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国家开发银行投资业务局副处长、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司金融处副处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等职务。2022年 11月 7日开始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高剑虹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

高剑虹先生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第 3.2.2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何佩佩女士，中国国籍，1983 年出生，法学博士。现任福州大学法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英国伯明翰大学访问学者，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兼

职律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科技创新法、知识产权法、商法及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等。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理事，兼任福建省高校特色新型智库海法与自贸

港区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州大学绿色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担任福建省人民政

府行政复议机构行政复议咨询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大气环境管理类环保专家。同



时作为福州大学律师团成员，实现学术研究与法律实践的有机结合。曾任一化控

股（中国）有限公司和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佩佩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

何佩佩女士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第 3.2.2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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